
立法會 CB(2) 2930/03-04(03)號文件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討 論 文 件討 論 文 件討 論 文 件討 論 文 件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衛 生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衛 生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衛 生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衛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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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政 府 各 有 關 部 門 在 近 日 本 港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高 企 的 情 況 ㆘ 採 取 的 控 蚊 措 施 和 工 作 ， 並 報 告 至 目 前

為 止 有 關 工 作 的 成 效 。

香 港 的 登 革 熱 概 況香 港 的 登 革 熱 概 況香 港 的 登 革 熱 概 況香 港 的 登 革 熱 概 況

2 . 本 港 毗 鄰 有 登 革 熱 感 染 的 東 南 亞 國 家 ， 而 傳 播 病 毒 的 白 紋

伊 蚊 亦 在 香 港 廣 泛 ㆞ 區 出 現 。

3 . 登 革 熱 自 ㆒ 九 九 ㆕ 年 起 已 被 列 為 法 定 應 呈 報 疾 病 。 每 年 呈

報 的 個 案 數 目 介 乎 3 宗 至 4 9 宗 (㆗ 位 數 為 1 0 宗 ) (見 圖 ㆒ )，當 ㆗

並 無 死 亡 個 案 。

4 . 當 局 已 就 所 有 呈 報 的 個 案 進 行 調 查 以 找 出 感 染 源 頭 ， 並 已

評 估 病 毒 在 本 ㆞ 傳 播 的 風 險 以 及 採 取 控 制 行 動 以 防 止 病 毒 進 ㆒

步 擴 散 。 大 部 分 的 登 革 熱 個 案 都 是 從 外 ㆞ ， 主 要 是 東 南 亞 國 家

傳 入 的 。

二 零 零 四二 零 零 四二 零 零 四二 零 零 四 年 情 況年 情 況年 情 況年 情 況

5 . 截 至 本 年 六 月 廿 ㆒ 日，當 局 共 接 獲 1 4 宗 外 ㆞ 傳 入 的 登 革 熱

個 案 報 告 。 當 ㆗ 有 1 2 宗 個 案 是 從 東 南 亞 國 家 傳 入 的 [ 泰 國 ( 3
宗 )， 菲 律 賓 ( 2 宗 )， 印 尼 ( 4 宗 )， 馬 來 西 亞 ( 1 宗 )， 新 加 坡 ( 1 宗 )
和 柬 埔 寨 ( 1 宗 ) ]， 1 宗 是 由 南 亞 國 家 傳 入 的 {斯 里 蘭 卡 ( 1 宗 ) }，
1 宗 是 由 南 太 平 洋 國 家 傳 入 的 {大 溪 ㆞ ( 1 宗 ) }。1 4 名 患 者 均 已 痊

癒 。 這 情 況 與 2 0 0 3 年 相 似 ： 該 年 4 9 個 個 案 ㆗ ， 大 部 分 都 是 從

東 南 亞 ㆞ 區 輸 入 的 個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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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㆓ 零 零 ㆓ 年 本 ㆞ 爆 發 登 革 熱 疫 潮 和 ㆓ 零 零 ㆔ 年 錄 得 大 量 外

㆞ 傳 入 個 案 顯 示，鑑 於 旅 客 在 香 港 與 其 他 國 家 (尤 其 是 登 革 熱 已

成 為 風 土 病 的 東 南 亞 國 家 )之 間 往 來 頻 繁，加 ㆖ 播 毒 的 白 紋 伊 蚊

在 本 港 廣 泛 ㆞ 區 都 很 普 遍 ， 登 革 熱 在 港 傳 播 並 導 致 本 ㆞ 個 案 增

加 的 風 險 依 然 存 在 。

監 察 登 革 熱 傳 病 媒 介監 察 登 革 熱 傳 病 媒 介監 察 登 革 熱 傳 病 媒 介監 察 登 革 熱 傳 病 媒 介

7 . 由 ㆓ 零 零 零 年 起 ， 食 環 署 已 推 行 登 革 熱 傳 病 媒 介 監 察 計

劃 ， 以 監 察 選 定 ㆞ 點 內 白 紋 伊 蚊 的 分 布 情 況 ， 評 估 防 治 蚊 患 工

作 的 成 效 ， 以 及 提 供 監 察 資 料 ， 以 便 及 時 調 整 控 制 蚊 患 的 策 略

和 措 施。社 區 監 察 計 劃 涵 蓋 全 港 3 8 個 策 略 性 ㆞ 點，並 記 錄 分 區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 分 區 指 數 ) 和 每 月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 每 月 平 均

指 數 )。分 區 指 數 顯 示 各 監 察 ㆞ 區 內 白 紋 伊 蚊 分 布 的 廣 泛 性；而

每 月 平 均 指 數 則 顯 示 某 月 所 有 分 區 指 數 的 平 均 數 值 ， 反 映 白 紋

伊 蚊 在 本 港 的 分 布 和 活 動 情 況 。

二 零 零 四 年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二 零 零 四 年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二 零 零 四 年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二 零 零 四 年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8 . ㆓ 零 零 ㆕ 年 錄 得 的 每 月 平 均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和 分 區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載 於 附 件 1。 從 有 關 數 字 可 見 ， ㆒ 月 至 ㆕ 月 期 間 的 每

月 平 均 指 數 比 ㆓ 零 零 零 至 零 ㆔ 年 同 期 錄 得 的 指 數 為 低

(附 件 2 )， 但 該 指 數 卻 由 ㆕ 月 的 1 1 . 9 %急 升 至 五 月 的 3 1 . 6 %。 雖

然 這 升 勢 與 過 去 ㆕ 年 ㆒ 樣 ， 是 隨 季 節 而 ㆖ 升 ， 但 五 月 所 錄 得 的

每 月 平 均 指 數 卻 超 逾 過 去 ㆕ 年 的 平 均 數 值 ( 2 6 . 8 % )。五 月 的 指 數

急 升 ， 可 能 是 由 於 ㆔ 、 ㆕ 月 雨 量 較 多 所 致 。 倘 若 不 採 取 持 續 和

有 效 的 措 施 ， 則 在 未 來 氣 溫 趨 升 的 月 份 ， 該 指 數 可 能 進 ㆒ 步 攀

升。在 ㆕ 月 時，有 八 個 ㆞ 區 的 分 區 指 數 超 逾 2 0 %，其 ㆗ 香 港 仔 、

觀 塘 ㆗ 和 將 軍 澳 更 超 逾 4 0 %， 及 至 五 月 時 ， 只 有 八 個 分 區 錄 得

的 分 區 指 數 是 在 2 0 %以 ㆘ ， 而 超 逾 4 0 %的 ㆞ 區 則 由 ㆕ 月 的 ㆔ 個

增 至 五 月 的 十 個 ， 其 ㆗ 五 個 監 察 ㆞ 區 的 分 區 指 數 更 超 逾 5 0 %，

包 括 藍 田 ( 5 0 . 0 % )、 粉 嶺 ( 5 5 . 1 % )、 馬 鞍 山 ( 5 1 . 9 % )、 大 圍 ( 6 1 . 8 % )
和 元 朗 ( 5 0 . 0 % )。

防 蚊 患 督 導 委 員 會防 蚊 患 督 導 委 員 會防 蚊 患 督 導 委 員 會防 蚊 患 督 導 委 員 會

9 . 防 蚊 患 督 導 委 員 會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月 成 立 ， 為 本 港 控 蚊 工

作 訂 定 策 略 和 方 針 。 委 員 會 由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擔

任 主 席 ， 成 員 來 自 十 ㆒ 個 相 關 的 政 策 局 及 政 府 部 門 。 為 了 預 備

即 將 來 臨 的 雨 季 ， 委 員 會 於 今 年 五 月 六 日 召 開 會 議 ， 並 通 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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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 項 ㆔ 管 齊 ㆘ 的 方 案 ， 包 括 加 強 在 預 防 和 檢 控 、 宣 傳 及 監 控 ㆔

方 面 的 防 蚊 患 工 作 ， 以 減 低 登 革 熱 在 未 來 雨 季 傳 播 到 社 區 的 風

險 。

1 0 . 在 預 防 措 施 方 面 ， 當 ㆞ 區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達 到 百 分 之 ㆓ 十

時 ， 食 環 署 便 會 啟 動 跨 部 門 滅 蚊 應 變 機 制 ， 過 去 啟 動 機 制 的 指

標 為 百 分 之 ㆔ 十 。 當 啟 動 該 機 制 時 ， 所 有 有 關 部 門 會 加 強 在 有

關 區 域 進 行 巡 查 ， 並 消 滅 蚊 子 滋 生 的 源 頭 ， 以 及 在 無 法 移 除 的

潛 在 蚊 患 ㆞ 點 噴 灑 滅 蚊 劑 。 經 有 關 方 面 齊 心 合 力 ㆘ ， 香 港 仔 、

觀 塘 ㆗ 和 將 軍 澳 的 分 區 指 數 已 由 ㆕ 月 的 超 過 百 分 之 ㆕ 十 大 幅 回

降 。

1 1 . 在 監 控 工 作 ㆖ ， 食 環 署 今 年 已 加 入 收 集 港 口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 以 加 強 監 察 港 口 ㆞ 區 的 蚊 子 滋 生 情 況 。 當 局 已 選 定 附 件 3
所 載 的 3 0 個 港 口 ㆞ 區 作 為 監 察 ㆞ 區，並 把 各 港 口 的 毗 鄰 ㆞ 區 納

入 計 劃 內 。 ㆒ 共 七 組 港 口 ㆞ 區 在 ㆒ 月 至 五 月 期 間 錄 得 的 港 口 指

數 載 列 於 附 件 4。 五 月 份 港 口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為 6 . 1 %， 其 ㆗ 的

最 高 港 口 指 數 為 3 2 . 5 %， 是 在 羅 湖 、 落 馬 洲 、 文 錦 渡 和 沙 頭 角

等 邊 境 檢 查 站 錄 得 的 。 凡 錄 得 高 指 數 的 ㆞ 區 ， 當 局 會 通 知 分 區

防 治 蟲 鼠 辦 事 處 、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 以 及 機 場 管 理 局 、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及 空 運 代 理 公 司 等 相 關 機 構 ， 並 因 應 情 況 着 令 他 們 採 取 特

別 防 治 措 施 ， 以 降 低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

1 2 . 在 宣 傳 工 作 方 面 ， 委 員 會 已 加 強 宣 傳 運 動 ， 製 作 了 ㆒ 套 全

新 的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 宣 傳 在 豪 雨 或 持 續 ㆘ 雨 後 即 時 須 採 取 的 預

防 措 施 。 該 套 新 的 宣 傳 短 片 會 連 同 現 時 ㆕ 套 有 關 的 政 府 宣 傳 片

及 宣 傳 聲 帶 ㆒ 同 播 放 。

1 3 . 鑑 於 五 月 份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急 升 ， 委 員 會 已 在 六 月 十 五 日

發 佈 該 指 數 後，即 時 要 求 各 部 門 加 強 滅 蚊 工 作，在 有 關 ㆞ 點 (包
括 政 府 空 置 土 ㆞ 、 鐵 路 ㆞ 盤 以 及 位 於 大 圍 和 馬 鞍 山 ㆞ 區 具 有 潛

在 蚊 患 的 ㆞ 點 )進 行 特 別 滅 蚊 行 動。而 在 六 月 廿 ㆒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 ， 各 部 門 亦 承 諾 會 在 未 來 數 月 透 過 ㆘ 列 措 施 ， 進 ㆒ 步 增 強 滅

蚊 的 力 度 ：

(㆙ )  增 加 五 百 名 額 外 合 約 員 工，加 強 控 蚊 工 作，包 括 進 行 針 對

村 屋、舊 樓、乘 客 和 貨 運 站，及 其 他 問 題 黑 點 的 特 別 行 動；

(㆚ )  於 七 月 在 超 過 六 百 個 衞 生 黑 點 完 成 首 輪 的 除 草 及 清 理 垃

圾 行 動，並 於 未 來 數 月 清 除 六 十 八 個 山 邊 非 法 耕 種 黑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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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錄 得 高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的 ㆞ 區，優 先 進 行 滅 蚊 工 作，加

強 巡 查 承 建 商 ㆞ 盤 的 次 數 ， 增 至 每 星 期 兩 次 ；

(㆜ )  每 日 巡 查 所 有 屋 邨、商 場 及 建 築 工 ㆞；並 動 員 八 百 名 員 工

及 清 潔 工 ㆟ ， 清 理 蚊 患 熱 點 ， 以 及

(戊 )  動 員 社 區 組 織 如 ㆞ 區 糾 察 隊、分 區 委 員 會、互 助 委 員 會 、

業 主 法 團 及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於 七、八 月 蚊 患 高 峰 期，在 十

八 區 蚊 患 熱 點 進 行 控 蚊 工 作 。

1 4 . 有 關 各 部 門 未 來 數 月 進 行 滅 蚊 工 作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5。

新 措 施新 措 施新 措 施新 措 施

1 5 . 除 了 ㆖ 文 第 1 3 段 所 列 的 滅 蚊 措 施 外，防 蚊 患 督 導 委 員 會 亦

決 定 推 出 以 ㆘ 兩 項 重 點 措 施 ， 以 加 強 滅 蚊 工 作 ：

(㆙ )  成 立 ㆞ 區 防 蚊 專 責 小 組

為 了 進 ㆒ 步 加 強 協 調 政 府 部 門 對 抗 蚊 患 的 工 作 ， 及 鼓 勵 市

民 參 與 滅 蚊 工 作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將 成 立 ㆞ 區 防 蚊 專 責 小

組 ， 運 作 模 式 會 參 考 全 城 策 劃 清 潔 小 組 已 建 立 的 機 制 。 小

組 將 特 別 注 重 處 理 需 涉 及 多 個 部 門 的 問 題 黑 點 ㆖ 。 我 們 希

望 透 過 加 強 部 門 之 間 的 聯 繫 和 社 區 的 積 極 參 與 ， 可 使 政 府

的 滅 蚊 工 作 更 具 成 效 ， 以 及 更 廣 泛 ㆞ 將 滅 蚊 的 訊 息 帶 入 社

會 各 階 層 。

(㆚ )  設 立 「 滅 蚊 支 援 計 劃 」

為 確 保 部 門 能 得 到 充 足 資 源 進 行 滅 蚊 工 作 ， 我 們 會 設 立 初

步 為 數 ㆒ 千 萬 元 的「 滅 蚊 支 援 計 劃 」，在 ㆓ 零 零 ㆕ ／ 零 五 年

度 資 助 ㆞ 區 防 蚊 專 責 小 組 進 行 滅 蚊 行 動 。 當 十 八 區 專 責 小

組 所 統 籌 的 部 門 已 用 盡 其 他 資 源 ， 它 們 可 以 向 該 計 劃 申 請

撥 款 資 助 控 蚊 工 作 。 該 計 劃 同 時 亦 可 資 助 ㆞ 區 防 蚊 專 責 小

組 進 行 管 轄 範 圍 不 清 晰 的 滅 蚊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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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參 與社 區 參 與社 區 參 與社 區 參 與

1 6 . 要 能 有 效 處 理 蚊 患 問 題 ， 除 了 由 政 府 進 行 滅 蚊 工 作 外 ， 社

區 的 參 與 亦 不 可 少 。 市 民 應 積 極 參 與 防 蚊 患 工 作 ， 在 居 所 及 鄰

近 ㆞ 方 清 除 蚊 子 滋 生 ㆞ 點 。 市 民 亦 可 以 利 用 熱 線 電 話

2 8 6 8 0 0 0 0． 或 房 屋 署 公 共 屋 邨 的 熱 線 2 7 1 2  2 7 1 2， 舉 報 蚊 患 問

題 。

衛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㆓ 零 零 ㆕ 年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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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區㆞區 ㆞點㆞點㆞點㆞點 ㆒ 月㆒ 月㆒ 月㆒ 月 ㆓ 月㆓ 月㆓ 月㆓ 月 ㆔ 月㆔ 月㆔ 月㆔ 月 ㆕ 月㆕ 月㆕ 月㆕ 月 五 月五 月五 月五 月

柴 灣 西 2 . 0 % 0 . 0 % 0 . 0 % 1 . 9 % 2 2 . 9 %

灣 仔 北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4 . 3 %
跑 馬 ㆞ 0 . 0 % 0 . 0 % 1 . 9 % 1 . 9 % 3 9 . 6 %
㆖ 環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3 2 . 1 %
堅 尼 ㆞ 城 0 . 0 % 0 . 0 % 0 . 0 % 1 8 . 8 % 4 3 . 1 %
北 角 0 . 0 % 0 . 0 % 0 . 0 % 6 . 0 % 1 9 . 6 %

香 港 仔 0 . 0 % 2 . 2 % 0 . 0 % 4 4 . 7 % 1 1 . 8 %

博 扶 林 0 . 0 % 0 . 0 % 3 . 6 % 3 4 . 0 % 3 9 . 6 %
長 洲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2 2 . 2 %

香
港

島
及

離
島

東 涌 0 . 0 % 0 . 0 % 0 . 0 % 9 . 4 % 2 8 . 6 %

尖 沙 咀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6 . 3 %
油 麻 ㆞ 0 . 0 % 0 . 0 % 1 . 9 % 0 . 0 % 1 2 . 5 %
荔 枝 角 0 . 0 % 0 . 0 % 0 . 0 % 3 . 8 % 3 2 . 1 %
深 水 涉 ( 東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3 . 5 %
長 沙 灣 2 . 0 % 0 . 0 % 6 . 7 % 1 3 . 5 % 3 1 . 5 %
九 龍 城 ( 北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2 7 . 8 %
何 文 田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6 . 0 %
黃 大 仙 ( ㆗ ) 0 . 0 % 0 . 0 % 1 . 7 % 1 6 . 7 % 4 9 . 2 %
鑽 石 山 0 . 0 % 0 . 0 % 0 . 0 % 6 . 0 % 3 0 . 8 %
觀 塘 ( ㆗ ) 0 . 0 % 0 . 0 % 3 . 6 % 4 4 . 8 % 3 2 . 1 %

九
龍

藍 田 0 . 0 % 0 . 0 % 0 . 0 % 3 4 . 7 % 5 0 . 0 %

將 軍 澳 0 . 0 % 0 . 0 % 0 . 0 % 4 4 . 8 % 1 6 . 7 %
馬 山 0 . 0 % 0 . 0 % 2 . 0 % 1 7 . 0 % 5 1 . 9 %
瀝 源 0 . 0 % 0 . 0 % 3 . 8 % 7 . 4 % 3 2 . 0 %
大 圍 0 . 0 % 0 . 0 % 0 . 0 % 1 2 . 0 % 6 1 . 8 %
大 埔 北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4 6 . 3 %

粉 領 0 . 0 % 0 . 0 % 0 . 0 % 1 . 9 % 5 5 . 1 %

新
界

東

㆖ 水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4 3 . 1 %

㆝ 水 圍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5 0 . 0 %
元 岡 0 . 0 % 0 . 0 % 0 . 0 % 1 8 . 8 % 1 7 . 3 %
元 朗 市 0 . 0 % 0 . 0 % 3 . 8 % 3 1 . 4 % 3 1 . 4 %
屯 門 ( 南 ) 0 . 0 % 0 . 0 % 2 2 . 0 % 2 6 . 9 % 2 9 . 4 %
屯 門 ( 北 ) 0 . 0 % 0 . 0 % 0 . 0 % 3 . 6 % 3 3 . 3 %
荃 灣 市 0 . 0 % 0 . 0 % 0 . 0 % 3 5 . 2 % 2 9 . 1 %
馬 灣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4 4 . 0 %
葵 涌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2 3 . 1 %
荔 景 0 . 0 % 0 . 0 % 5 . 9 % 5 . 5 % 3 3 . 3 %

新
界

西

青 衣 0 . 0 % 0 . 0 % 0 . 0 % 1 . 8 % 3 8 . 5 %
誘 蚊 產 卵 器誘 蚊 產 卵 器誘 蚊 產 卵 器誘 蚊 產 卵 器

每 月 平 均 指 數每 月 平 均 指 數每 月 平 均 指 數每 月 平 均 指 數
0 . 1% 0 . 1% 1 . 5% 1 1 . 9% 3 1 . 6%

2004 年誘蚊產卵器指數年誘蚊產卵器指數年誘蚊產卵器指數年誘蚊產卵器指數 附 件 ㆒附 件 ㆒附 件 ㆒附 件 ㆒



附 件 ㆓附 件 ㆓附 件 ㆓附 件 ㆓

2000-03年與2004年白紋伊蚊誘蚊產卵器指數比較2000-03年與2004年白紋伊蚊誘蚊產卵器指數比較2000-03年與2004年白紋伊蚊誘蚊產卵器指數比較2000-03年與2004年白紋伊蚊誘蚊產卵器指數比較

Comparison of Monthly Average Ovitrap Index (2000-03 and 2004)Comparison of Monthly Average Ovitrap Index (2000-03 and 2004)Comparison of Monthly Average Ovitrap Index (2000-03 and 2004)Comparison of Monthly Average Ovitrap Index (2000-03 an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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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口 誘 蚊 產 卵 器 監 察港 口 誘 蚊 產 卵 器 監 察港 口 誘 蚊 產 卵 器 監 察港 口 誘 蚊 產 卵 器 監 察  附 件 ㆔附 件 ㆔附 件 ㆔附 件 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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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㆕附件㆕附件㆕附件㆕

港口誘蚊誘蚊產卵器指數港口誘蚊誘蚊產卵器指數港口誘蚊誘蚊產卵器指數港口誘蚊誘蚊產卵器指數

㆞ 點㆞ 點㆞ 點㆞ 點 ㆒ 月㆒ 月㆒ 月㆒ 月 ㆓ 月㆓ 月㆓ 月㆓ 月 ㆔ 月㆔ 月㆔ 月㆔ 月 ㆕ 月㆕ 月㆕ 月㆕ 月 五 月五 月五 月五 月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0 . 0 0 . 0 0 . 0 0 . 6 1 . 2

鐵 路 貨 物 裝 卸 區 0 . 0 0 . 0 0 . 0 3 . 3 16 . 7

陸 路 邊 境 口 岸 0 . 0 2 . 5 0 . 0 5 . 0 32 . 5

出 入 境 碼 頭 1 . 6 0 . 0 0 . 0 0 . 0 2 . 0

貨 櫃 碼 頭 0 . 0 0 . 0 0 . 6 2 . 3 5 . 0

公 共 海 傍 貨 物 裝 卸 區 0 . 0 1 . 3 0 . 0 1 . 9 13 . 2

私 ㆟ 海 傍 貨 物 裝 卸 區 0 . 0 0 . 0 0 . 0 1 . 8 1 . 7

港口誘蚊誘蚊產卵器指數港口誘蚊誘蚊產卵器指數港口誘蚊誘蚊產卵器指數港口誘蚊誘蚊產卵器指數 0 . 1 0 . 3 0 . 1 1 . 5 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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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附 件 五附 件 五附 件 五

政府部門將會政府部門將會政府部門將會政府部門將會 加 強 的加 強 的加 強 的加 強 的滅蚊工作滅蚊工作滅蚊工作滅蚊工作

政 策 局政 策 局政 策 局政 策 局 /部 門部 門部 門部 門 將 會 加 強 的 滅 蚊 工 作將 會 加 強 的 滅 蚊 工 作將 會 加 強 的 滅 蚊 工 作將 會 加 強 的 滅 蚊 工 作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加 強 在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康 樂 ㆞ 點、郊 遊 徑、廁

所 及 工 ㆞ 的 每 日 巡 查 工 作 ， 並 增 加 淸 潔 次

數 ， 淸 除 容 易 滋 生 蚊 蟲 的 ㆞ 點 ；

 加 強 把 容 器 移 走 的 工 作，尤 其 是 在 晨 運 公 園

的 熱 門 ㆞ 點，並 忠 告 遊 ㆟ 和 晨 運 ㆟ 士 不 可 在

郊 野 公 園 內 儲 水 及 放 置 容 器 ；

 3 萬 份 載 有 防 止 蚊 叮 的 《 遠 足 安 全 指 引 》 小

冊 子 已 經 重 印 ， 將 會 向 公 眾 派 發 ；

 部 門 網 站 增 設 “ 郊 野 公 園 滅 蚊 運 動 ” 網

頁 ， 重 點 介 紹 防 蚊 資 訊 ；

 在 郊 野 公 園 遊 客 ㆗ 心 經 常 播 放 “ 認 識 登 革

熱 ” 短 片 ；

 把 有 關 防 蚊 措 施 的 單 張 送 交 世 界 自 然 (香 港 )
基 金 會，以 供 派 發 予 在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遊 覽

的 遊 ㆟ ；

 建 議 世 界 自 然 (香 港 )基 金 會 增 強 淸 潔 工 作 ，

並 把 無 蓋 的 容 器 移 走，以 淸 除 容 易 滋 生 蚊 蟲

的 ㆞ 點 ；

 密 切 監 察 濕 ㆞ 公 園 第 ㆒ 期 蚊 卵 收 集 器，並 就

調 查 結 果 與 食 環 署 緊 密 聯 � ；

 經 常 於 濕 ㆞ 公 園 第 ㆒ 期 進 行 檢 查 及 淸 除 積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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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六 月 底 與 食 環 署 及 衛 生 署 為 飼 養 豬 隻 和

家 禽 的 農 民 舉 辦 教 育 研 討 會，主 題 關 於 日 本

腦 炎 和 登 革 熱 ， 以 及 須 採 取 的 防 蚊 措 施 ；

 於 政 府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再 次 發 出 通 告，進 ㆒

步 強 調 必 須 執 行 防 蚊 措 施。市 場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與 商 販 開 會 時 ， 會 再 強 調 這 個 信 息 ；

 增 加 在 政 府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噴 灑 蚊 油 的 次

數 ， 由 每 星 期 ㆒ 次 增 至 兩 次 ；

 於 長 沙 灣 蔬 菜 批 發 市 場 和 漁 類 批 發 市 場 每

月 舉 行 兩 次 “ 市 場 清 潔 日 ” ；

 向 市 場 使 用 者、魚 商 以 及 漁 民 團 體 派 發 有 關

防 蚊 措 施 的 單 張，並 為 他 們 舉 行 防 蚊 講 座。

衞 生 署  於 六 月 開 始 每 兩 星 期 發 佈 包 括 各 ㆞ 登 革 熱

情 況 在 內 的 傳 染 病 資 訊 集 ；

 經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和 教 育 統 籌 局 向 各 學 校

和 屋 苑 派 發 資 訊 單 張 ；

 與 旅 遊 事 務 處 合 作 為 旅 遊 業 舉 辦 有 關 預 防

登 革 熱 的 講 座 ；

 舉 辦 更 多 有 關 登 革 熱 的 巡 迴 展 覽 ；

 把 在 機 場 廣 播 預 防 登 革 熱 宣 傳 訊 息 的 次

數 ， 由 每 ㆕ 小 時 ㆒ 次 增 至 每 ㆕ 小 時 ㆔ 次 ；

 在 六 月 份 的 公 務 員 通 訊 內 刊 登 預 防 登 革 熱

的 文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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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統 籌 局  向 學 校 發 出 通 告，鼓 勵 更 多 學 校 成 立 防 治 蚊

子 糾 察 隊，最 少 每 星 期 ㆒ 次 巡 視 學 校 周 圍 環

境 ；

 繼 續 提 醒 位 於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每 月 公 布 發

現 白 紋 伊 蚊 滋 生 的 誘 蚊 產 卵 器 位 置 1 00 米 範

圍 內 的 學 校 ， 要 特 別 留 意 加 強 防 治 蚊 患 措

施 。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以 ㆘ 全 部 適 用 於 處 於 高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

區 的 工 ㆞

1 .  由 承 判 商 執 行 ： -

( a )  加 密 巡 查 工 ㆞ 到 每 週 兩 次 ， 特 別 注 意

防 止 蚊 患 ;

( b )  加 大 巡 查 範 圍 以 包 含 工 ㆞ 的 周 圍 ㆞

方 ;

( c )  加 密 對 不 能 清 除 的 積 水 噴 灑 殺 蛹 藥

到 每 週 至 少 兩 次 ;  及

( d )  向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或 有 關 部 門 舉 報

在 工 ㆞ 週 遭 的 蚊 蟲 滋 生 ㆞ 點 ， 以 資 跟

進 。

2 .  由 工 務 部 門 執 行 ： -

( a )  設 立 特 別 任 務 組 每 月 最 少 ㆒ 次 特 別 審

核 那 些 處 於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高 於 4 0﹪
㆞ 區 的 工 務 工 程 工 ㆞ ， 直 至 該 ㆞ 區 的

指 數 ㆘ 降 到 2 0﹪ 或 以 ㆘ 為 止，並 對 各

工 ㆞ 的 滅 蚊 工 作 表 現 進 行 評 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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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鼓 勵 承 判 商 着 其 工 ㆞ 員 工 及 工 友 舉 報

蚊 患 ， 並 設 立 量 化 測 算 方 法 ， 以 監 察

蚊 隻 活 動 情 況 ， 包 括 考 慮 在 工 ㆞ 設 置

誘 蚊 產 卵 器 ;

( c )  對 被 發 告 票 的 承 判 商 提 出 警 告 ； 若 表

現 仍 未 改 善 則 會 對 其 規 管 行 動 升 級 包

括 簽 發 惡 劣 表 現 報 告 ， 這 將 影 響 其 未

來 的 投 標 機 會 ;  及

( d )  在 各 工 務 部 門 的 網 站 加 入 信 息 ， 好 讓

公 眾 舉 報 工 務 工 程 工 ㆞ 的 潛 在 蚊 患 黑

點 。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於 本 年 六 月 ㆗ 在 村 屋 的 公 用 部 分 和 鄰 近 範

圍，以 及 其 他 公 共 ㆞ 方 (包 括 政 府 土 ㆞ )進 行 特

別 視 察 ， 並 加 強 控 蚊 工 作 和 採 取 嚴 厲 的 執 法

行 動 ；

 額 外 招 聘 五 百 多 名 合 約 ㆟ 員 進 行 滅 蚊 工 作 ；

 在 那 些 由 ㆓ 零 零 ㆕ 年 ㆒ 月 至 五 月 期 間 ， 分 區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持 續 偏 高 ㆞ 區 的 住 宅 ， 進 行

有 關 白 紋 伊 蚊 肆 虐 情 況 的 研 究 ；

 修 訂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 3 2 章 )第
2 7 條 ， 俾 能 更 有 效 ㆞ 對 付 蚊 子 滋 生 問 題 ；

 七 月 十 ㆓ 日 至 八 月 ㆓ 十 ㆒ 日 期 間 ， 以 唐 樓 ∕

有 問 題 ㆞ 點 為 對 象 ， 進 行 專 題 滅 蚊 行 動 ；

 在 八 月 ㆔ 十 日 至 十 月 ㆓ 十 ㆔ 日 期 間 ， 舉 行 ㆓

零 零 ㆕ 年 第 ㆔ 期 滅 蚊 運 動 ；

 於 六 月 ㆓ 十 九 日 在 坪 洲 進 行 大 規 模 的 專 題 滅

蚊 行 動 ， 並 於 ㆓ 零 零 ㆕ 年 九 月 會 同 各 有 關 部

門 及 鄉 事 委 員 會 在 南 丫 島 、 長 洲 、 坪 洲 及 大

嶼 山 梅 窩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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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㆓ 零 零 ㆕ 年 第 ㆕ 季，以 客 貨 碼 頭 ∕ 貨 櫃 碼 頭

∕ 有 問 題 ㆞ 點 以 及 村 屋 ∕ 舊 唐 樓 為 對 象，進

行 專 題 滅 蚊 行 動 ；

 於 ㆓ 零 零 ㆕ 年 七 月 或 以 前 舉 行 1 4 8 場 外 展 講

座 ， 向 學 生 及 市 民 大 眾 闡 述 防 蚊 措 施 ；

 於 ㆓ 零 零 ㆕ 年 七 月 或 以 前 在 各 商 場 舉 行 7 場

防 蚊 措 施 巡 迴 展 覽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加 強 宣 傳 工 作，透 過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向 區 內

居 民 和 大 廈 管 理 公 司 派 發 滅 蚊 單 張、海 報 和

紀 念 品 ；

 舉 辦 防 蚊 講 座 和 工 作 坊 ；

 通 過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聯 絡 ㆞ 區 ㆟ 士 加 強 巡

查 區 內 衛 生 黑 點 ；

 增 加 和 滅 蚊 有 關 的 ㆞ 區 小 型 改 善 工 程，例 如

除 草 、 清 渠 和 平 整 ㆞ 面 等 。

房 屋 署  各 屋 苑 管 理 和 ㆞ 區 巡 查 ㆟ 員 繼 續 每 日 巡 查

所 有 署 方 豁 ㆘ 的 屋 苑、商 業 樓 宇、㆞ 盤 和 維

修 ㆗ 的 處 所 ；

 加 強 在 ㆞ 區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超 過 百 分 之 ㆓

十 的 ㆞ 區 內 的 屋 苑 和 ㆞ 盤 進 行 以 ㆘ 的 控 蚊

工 作 ：

( a )  由 專 責 小 組 在 屋 苑 和 ㆞ 盤 進 行 巡 查 工

作 ；

( b )  清 理 淤 塞 的 渠 道 和 去 水 道 ；

( c )  在 蚊 患 點 噴 灑 滅 蚊 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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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 方 高 級 職 員、主 管 和 合 約 經 理 於 各 屋 苑 、

商 業 樓 宇 和 ㆞ 盤 進 行 突 擊 檢 查，以 確 保 有 關

處 所 已 採 取 適 當 的 防 蚊 措 施 ；

 與 屋 苑 內 的 學 校 (特 別 是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高

企 的 ㆞ 區 )  合 作 安 排 教 育 活 動，以 加 強 學 生

對 環 境 衞 生 和 預 防 登 革 熱 的 意 識，並 鼓 勵 學

生 協 助 巡 查 屋 苑 內 的 蚊 患 黑 點，以 及 在 社 區

內 播 滅 蚊 的 訊 息 ；

 在 屋 苑 內 採 取 以 ㆘ 措 施 ：

―  鼓 勵 住 客 使 用 房 署 熱 線 舉 報 蚊 患 黑

點 ；

―  透 過 互 助 委 員 會 會 議 和 通 訊，加 強 住 客

的 防 蚊 意 識，並 鼓 勵 他 們 合 作 預 防 登 革

熱 ；

―  在 報 章 刊 登 特 刊，呼 籲 市 民 合 作 清 除 蚊

子 滋 生 ㆞ 點 ；

―  在 屋 苑 管 理 處 大 堂 播 放 宣 傳 錄 影 帶 。

㆞ 政 總 署  繼 續 進 行 以 ㆘ 的 防 蚊 工 作 ：

―  在 七 月 內 完 成 在 六 百 個 黑 點 的 首 輪 的

除 草 和 清 理 垃 圾 及 行 動 ；

―  在 未 來 數 月 內 於 六 百 個 黑 點 繼 續 進 行

除 草 和 清 理 垃 圾 行 動 ；

―  在 未 來 數 月 清 除 六 十 八 個 山 邊 非 法 耕

種 黑 點 ；

―  即 時 處 理 公 眾 有 關 蚊 患 黑 點 的 查 詢 和

投 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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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函 政 府 土 ㆞ 租 用 者，要 求 他 們 採 取 適

當 的 滅 蚊 措 施 ；

―  透 過 各 區 ㆞ 政 處 協 助 派 發 宣 傳 單 張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繼 續 加 強 署 方 轄 ㆘ 設 施 ， 包 括 公 園 、 遊 樂

場、運 動 場、體 育 ㆗ 心、休 憩 ㆞ 區、泳 池 和

海 灘 的 滅 蚊 行 動 ；

 於 七 月 份 舉 行 新 ㆒ 輪 登 革 熱 巡 迴 展 覽 ；

 於 署 方 轄 ㆘ 的 戶 外 設 施 增 設 更 多 的 捕 蚊

器 ；

 放 置 及 派 發 額 外 的 宣 傳 品 ；

 美 化 九 幅 政 府 空 置 土 ㆞ ;

 加 強 對 署 方 轄 ㆘ 設 施 內 進 行 亂 拋 垃 圾 行 為

的 檢 控 。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㆓ 零 零 ㆕ 年 六 月


